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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有所護 打造永續
年金制度
顏豪志* 銓敘部退撫司科長

“ 考試院積極打造永續年金制度，透過組織再造、新人新制等一

系列政策，讓退撫制度更加完善，展現對未來世代的責任。 ”

「風風雨雨的年金改革法案終於上路了，然後呢？問題解決了嗎？」

面對退撫基金財務失衡危機的嚴峻挑戰，考試院曾經於2013年（第11屆）、
2017年（第12屆）兩度提出年金改革相關法案；在經歷了衝突陳抗、以及理
性溝通後，終於在2017年8月完成立法程序。

然而這並不代表相關努力可以就此打住。基金財務失衡是歷史遺留的產物，

累積成為後代的沉重負擔，使得年金改革成為無奈卻必要的手段。它帶給我

們的啟示是：沒有合理財務規劃的支撐，就沒有永續穩健的退撫機制。

在年改法案完成立法並上路實施後，大法官釋憲也肯認年金改革的合憲性及

必要性，但後續仍有許多事項待處理。因此，讓退撫制度更加完善，能夠走

得更遠，便成為第13屆考試院的首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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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新制 為收支失衡設下斷點

「退撫基金的收支不平衡，這樣還要考公務員嗎？會不會退休時領不到退休

金？」

年金改革的目標，除了維持退撫基金一個世代財務穩健外，長遠來說是要建

立一個可以永續發展的新退撫制度。於是，在退撫法立法之際，即訂於年金

改革實施5年後，要為初任公務人員建立全新退撫制度。這個責任，就落在第
13屆考試院團隊的肩上。

「新人新制」的歷史任務，是為基金的收支失衡設下一個斷點，避免下一個

世代必須再次經歷年金改革的撕裂。第13屆考試院團隊一上任，就全面展開

這個新制度的設計工程，由院長黃榮村親自領軍，邀請許多退撫制度專家來

院內，探討其他國家相關機制的優缺點，嘗試找出最佳方案。最後，一個以

「確定提撥制」為基礎的個人專戶制退撫制度，於焉誕生。

2023年1月11日制定公布個人專戶制退撫法，明定2023年7月1日以後初任公

務人員的退撫給與，從「確定給付制」（Defined Benefit, DB）轉變為「確
定提撥制」（Defined Contribution, DC），設立個人退休金專戶，加入退休
金自主管理精神。

這個全新的制度採多層次年金。第一層保險給予養老年金，提供基礎年金保

障，維持「確定給付制」可支領終身。而第二層職業退休金則改為「確定提

撥制」，建立個人退休金專戶，透過其帳戶累積金額給付年金，給予多層次

的年金保障（如圖1）。同時，配套修正這類人員須按上限年金率（1.3%）
所需保險費率繳付保險費及計算養老年金給付等相關規定。



自主選擇投資組合 提高收益報酬

「個人退休金專戶一個月會撥繳多少錢？專戶裡的錢可以自行投資嗎？」

在這個嶄新的制度下，個人退休金專戶的退撫儲金，是由公務人員與政府按

月強制撥繳，個人負擔35%、政府負擔65%；其提撥費率訂為15%；撥繳基
準為「本（年功）俸（薪）加1倍」。值得一提的是，公務人員還可以在上限

5.25%範圍內自願增加提繳，提高退休金專戶累積總金額，而且個人強制提
撥與自願增加提繳的費用，都享有賦稅優惠，同時藉由基金管理局建置的自

選投資平台自主管理，增加個人退休金專戶的收益，增強退休所得適足保

障。

近年來國人的投資觀念愈來愈充足，因此退休理財的新趨勢，便是自行決定

投資標的，掌握自己的退休規劃，享受複利帶來豐厚退休報酬的效果。

為了推動個人專戶制退休金自主管理機制，基金管理局委由信託銀行建置數

位化自主投資平台，並與投資顧問公司研擬資產配置及設計不同收益、風險

之投資標的組合，包括保守型、穩健型、積極型及人生週期型等4種投資組
合，供公教人員自行選擇適合自身風險屬性的投資組合（如圖2）。

此外，為了讓公務人員更深入瞭解個人專戶制和自主投資，基金管理局透過

影音、摺頁及海報等宣導品推廣分享，並邀集信託銀行與投資顧問公司共同

辦理教育宣導，協助公教人員熟悉自主投資平台功能及具備理財投資基本觀

念，共同打造更智慧、更靈活的退休理財生活。

保障不變 善盡政府照顧責任



「個人專戶制的確不會造成整體財務失衡的問題，但會不會犧牲新進公務人

員的退休權益？」

個人專戶制雖然改變了新進公務人員退撫的財務和給付方式，然而公務人員

的權益保障、退休資遣撫卹等基本條件及政府應盡照顧責任，仍承襲退撫法

退撫制度，保障不變。

尤其是對於公務人員的因公傷病命令退休及撫卹者，基於公務人員與國家有

公法上職務關係，國家應盡照顧退休公務人員生活及照護遺族的義務，才能

使公務人員工作時能奮勉從公，無後顧之憂。因此，有關因公傷病命令退休

加給的退休金，以及撫卹者撫卹金、未成年子女加發撫卹金、殮葬補助費等

各項給與的發給標準及給付方式，完全照退撫法規定發放。至於其給付先由

個人退休金專戶內累積金額支付，有不足支應時，則改由政府編列預算接續

發給。

換句話說，政府對於新進公務人員與現職公務人員，均善盡照顧責任，新進

人員退撫權益保障不因退撫給付制度改變而減損。

退有所護 因應物價調整退休給與

「物價上漲速度愈來愈快，錢愈來愈薄，會不會對已經退休的人欠缺保

障？」

為了符合司法院釋字第782號解釋的意旨，考試院著手修正相關法案，保障
退休人員的權益。

其一，修正退撫法第67條，明定公務人員退撫給與給付金額，於消費者物價
指數累計成長率達±5%時，即應予調整；若未達±5%，每4年仍有檢討調整機
制。

自2018年年金改革施行以來，2022年首次啟動調整機制，定期退撫給與給付
金額自2022年7月1日起調高2%。又因國際社會環境因素，2022年及2023年
物價指數上升速度較以往快速，於2024年再度啟動調整機制，自2024年1月1
日起再調高4%。未來一旦達到法定啟動調整條件時，也會立即由銓敘部、國
防部及教育部共同啟動調整機制，報請考試院及行政院會同核定公告，調整

定期退撫給與，信守政府於年改時對退休人員的承諾及保障（如圖3）。



其二，刪除退撫法及政務退撫條例有關退休（職）公（政）務人員再任私校

停發月退休金（月退職酬勞金）的規定，以符合憲法平等權之意旨。

租稅公平 自提儲金不再課稅

基於租稅公平，修正退撫法第7條及政務退撫條例第5條規定，公（政）務人
員按月繳付之退撫基金（自提儲金）費用不計入繳付年度薪資收入課稅。另

於退撫基金管理條例明定，2020年12月31日前已繳付退撫基金費用年資所計
得之退撫給與及孳息部分，仍免納所得稅，以保障權益（如圖4）。

以退為進 節省經費全數挹注

「新人新制不再會有財務失衡的問題，但是現在退撫基金的財務缺口，該怎

麼解決？」



2018年推動的年金改革，是以維持一個世代的財務穩健，延後基金用罄危機
為首要目標。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除了採取逐步延後月退休金起支年齡至65歲，以及多元
方式合理調整退休所得（分年調降18%優惠存款利率、逐年調整退休金計算
基準及退休所得上限金額）等措施，更規定將調降退休所得及優惠存款利率

所節省之經費，全數挹注退撫基金，以延長基金壽命，有效搶救退撫基金財

務危機。

也就是說，年改降低退休所得替代率，減少了退休所得，看似退了一步，但

是省下的經費全部挹注退撫基金，延續了基金的財務平衡，自己的退休金自

己救，實則進了一步。

在公（政）務人員部分，自2018至2023年度累計挹注退撫基金數額已達新臺
幣863.27億元，若再加上行政院主管的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部分，更高達新
臺幣2,674.59億元（如圖5）。

這些調整的舉措，不僅有效舒緩基金財務困境，也為年金體系的永續經營奠

定了基礎，保障軍公教人員退撫權益。

此外，隨著新制度的實施，產生退撫基金提早用罄的財務缺口；對此，政府

透過同步修正退撫法第93條，明確由政府編列預算撥款補助，以確保制度的
順利推行。未來，將持續根據財務精算結果，透過逐年預算編列方式，滾動

檢討撥補時程及金額，確保退撫基金財務健全（如圖6）。



基金財務 績效亮麗

「要改善基金的財務問題，除了退休制度的調整外，退撫基金的操作績效可

不可以再更好一點？」

這確實是我們所致力的目標。基金管理局於2023年4月30日透過組織調整，
由委員制改制為首長制，在縮短決策時程的同時，也提高了應對金融市場變

化和資金需求的靈活性，以配合快速變化的社會經濟環境、回應外界對於提

高經營能力及營運成效的要求，同時審慎評估各項投資標的報酬與風險，兼

顧基金收益性與安全性、調整投資組合及強化監控機制等各項措施。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退撫基金經營績效表現亮麗，2023年截至12月底止基

金整體收益數為997.75億元，收益率為13.10%，收益數表現創歷史新高（如
圖7）。另以2023年12月31日為基準日，近3年及5年之加權平均收益率分別
為6.13%及7.33%，基金規模持續成長，績效表現穩健良好。

公保準備 操作績效技壓群雄



「新人新制自己存的退休金領完就沒了，沒有領終身怎麼辦？」

別煩惱，不論是在職或是初任人員，第一層保險都是參加公保，採足額提

撥，加上公保準備金操作績效優良，財務相當穩健；其中初任人員的養老給

付則給予年金化，可以支領終身。

臺灣銀行目前為公保準備金指定的承保機關，2023年公保準備金已實現收益
數為112.17億元，加計未實現損益後之收益數為661.16億元，市值法年收益
率為15.98%。公保準備金操作績效自2019年度至2023年度平均收益率及

2023年度運用收益率，都是國內政府基金之冠（如圖8）。

另承保機關業於2023年12月8日完成第9次公保費率精算，精算結果顯示公保
準備金完全提存，足以支應未來50年保險給付，充分安定公教人員老年經濟
安全的基本保障，並確保公保永續經營。

組織再造 事權統整提升效能

因應個人專戶退撫制度的實施，考試院啟動組織改造，將考試院組織由原先

二部二會的架構（考選部、銓敘部、保訓會、監理會），調整為二部一會。

為期監理事權統整，銓敘部就退撫基金管理、監理單位進行組織調整，並將

基金監理會及公保監理會整併，另成立監理司，職掌退撫基金、公保準備金

及個人專戶制退撫儲金的監理業務。



此外，基於首長專業化的考量，原隸屬於銓敘部並由部長兼任主任委員的基

金管理會，改制為首長制的基金管理局，以提升投資決策效能，並新設儲金

管理組，負責新進公務人員的個人專戶制。

累積被討厭的勇氣 是持續改革的硬氣

年改至今，雖然承載了許多的壓力，然而在累積被討厭的勇氣後，考試院及

所屬部會持續提出許多政策，已有效兼顧公務人員退休所得適足性，以及維

持退撫基金財務永續性。儘管不乏有停止改革、回復年改前的聲音，但是，

對的事情就要有道德勇氣去做，這不只是持續改革的硬氣，也是對未來世代

的責任。

回顧過去，展望未來，這場改革的腳步不僅沒有停歇，更在臺灣的年金體系

中描繪出了一幅繽紛的畫卷。期待未來的每一天，這場改革將繼續為公教人

員打造更加穩定的退休生活。

*本文協作人員：考試院人事室高霈珊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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